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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與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 

(1941-1948)* 

黃仁姿 薛化元** 

本文主要說明台灣的兩大重要農業組織：水利會與農會在二

戰期間，基於殖民母國的戰時農業政策，導致此兩大組織被迫進

行根本性的整編，因而在制度上發生重大變化，而這樣的變化對

於該組織在性質、人事組成部分，所造成的影響與結果。其次，

說明戰後接收初期，新政權如何看待此二組織並進行接收，與日

治末期的戰時體制有何異同，而在接收的過程中，究竟由哪些勢

力負責接收或取得組織領導權，從中觀察戰後初期的人事組成變

化所反映出的組織特性及體制運作的意義，藉此說明水利會與農

會，在歷史變遷過程中所導致的性質差異。 

台灣的水利組織早期多由民間合資自行設立，日本統治台灣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正意見，特此謝忱。本文為筆者2011年到2013

年參與中研院主題計畫(政權替換與台灣地方菁英的流動(1940-1950s))的後續發展結

果。部分基本史實的論述，例如組織的變革分期，以作者在2011年出版的《國民黨

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以及2014年〈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

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1941-1956)〉，為基礎。其次，在人事組

成與變動的分析上，統計方法並不相同，前者以人事變動前的名單為母體，討論變

動後，舊水利組織人員有多少人繼續留在該領域，本文則以變動後的名單為母體，

討論變動後的人事，有多少人為新面孔，即新勢力的進入。再者名單部分，則以參

加前述主題計劃期間，根據新開放的檔案文獻資料，從中掌握新的人事資料計算而

得。 
**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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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官方陸續頒布相關法令，使得台灣的水利事業逐漸步上「公

共化」過程。相較於此，農會組織較晚設立，於日治時期開始發

展，且因官方介入的因素，使得農會在體制運作上，具有較濃厚

的官方色彩，因此從成立背景而言，水利會與農會的組織特性便

有所不同。經過二戰期間的整併與戰後初期的接收後，水利會與

農會於組織特性產生相反狀況，水利組織受到國家支配的程度日

趨強烈，其公共化性質亦漸消逝，而官方色彩本較濃厚的農會，

經過戰爭末期的整併，在當時亦受到當局統制，然正因為合併的

結果，導致其基層組織的基礎，奠立於台灣民間資本的產業組合，

也因為納入民間勢力進入農會，因此在戰後接收初期，民間勢力

在農會較具影響力，而水利會相對由行政力量掌控。 

關鍵詞：水利會、農會、戰時體制、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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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農會與水利會向來被視為台灣重要的兩大農業組織，1台灣水利組織的

發展更具有長遠的歷史背景。相對於水利組織早期多從民間社會自主發展

而起，台灣的農會組織主要奠基於日本統治時期，具備濃厚的官方色彩。2

等到戰後，水利會、農會因為地方自治與選舉制度的展開，成為政黨的動

員機制，其與政治的緊密關聯性成為研究關注的重要焦點。3過去研究成果

指出，戰後農會與水利會成為政治上選舉動員的基礎，主要與 1950 年代國

民黨當局發動的「改進」工作攸關，藉由對農會與成水利會實施「改進」，

使得國民黨得以對此兩大農業組織的領導階層進行收編工作。4 

  雖然，前述研究成果已經從歷史縱向繼承的面向，說明這些組織在日

本統治末期的變革，卻未詳盡指出這些變革背後的歷史脈絡，以及這樣的

變化對於組織性質的影響與意義。其次，亦有研究以農會與產業組合為中

心，關注 1940 年代後期台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的情形，說明此二組織的性

質根本差異，5但並未進一步釐清眾多產業組合類型中，究竟有哪些產業組

                                                      
1   台灣的水利會與農會組織，歷經組織變革的過程中，名稱亦有所變化，例如農會在

1943年以後，稱為「農業會」，此名稱維持到1946年左右，再度改回「農會」。水

利會正式名稱為「農田水利會」，習慣上簡稱為「水利會」。水利會從1920年代開

始，名稱為「水利組合」，戰後接收後，先後易名為：農田水利協會、水利委員會、

農田水利會等。 
2   李力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台北：稻鄉，2004)，頁

49-90。 
3   必須說明的是，農會介入選舉並不是從戰後才開始，日治時期已經有人指出農會介

入選舉。參見李力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頁89-90。

關於戰後水利會與農會的政治經濟研究面向，可參考陳鴻圖，《台灣水利史》(台

北：五南，2009)，頁39-41；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

改組》(台北：國史館，2011)，頁1-26。 
4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頁149-227；薛化元，

〈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

(1941-1956)〉，收入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台北：中央研究

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頁123-161。 
5   李為楨，〈1910-1940年代台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之考察：以產業組合與農會為中

心〉，收入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

研究所，2014)，頁21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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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被合併於農會，同時官方把性質截然不同的農會與產業組合整併後，對

於農會組織的影響為何。 

    由於戰後的水利會、農會組織為接收日本統治末期的組織而來，而當

時正值二戰期間，水利會與農會在此際亦產生組織制度上的更迭，然而過

去的研究較少宏觀性地討論：水利會與農會何以在二戰時期發生組織性的

重大制度變化，6而這樣的制度變化對於此二組織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亦少

將水利會與農會進行比較研究的考察，說明二者間組織性質的異同。再者，

過去的研究亦少比較，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前來接收水利會與農會，農會

與水利會在新政權的法律體制中，如何被定位，而新政權實際上如何看待

此二組織，並透過擬定的接收原則，處理這兩大農業團體。最後，經過戰

後初期的接收，此二農業組織是否發生變化，變化的異同何在。 

  因此，本文首先將觀察兩大農業組織在二戰期間，如何受到戰時體制

的影響，基於國家統制的思維，進行根本性的組織整編，成為戰後接收初

期的基本架構，接著討論在整編之後，組織內的人事權力結構變化，這樣

的人事變化對於組織運作的意義，以及對於組織性質帶來何種轉變。其次，

討論戰後接收初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如何針對此二組織進行接收，與

日本統治末期的戰時體制，有何異同，而在接收的過程中，究竟是由哪些

勢力負責接收或在其後取得組織領導權，在人事組成連續與斷裂的取徑

上，著重說明新舊勢力的組成狀況，藉以凸顯此二組織在歷史變遷過程中，

人事變化所反映的組織性質差異。 

  時間斷限上，擬從 1941 年發布「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開始大規模

整併水利組織，期間歷經 1943 年「台灣農業會令」公布，合併農業團體，

迄戰後初期接收，農田水利協會成立。由於 1948 年後，農田水利協會變革 

 

                                                      
6   劉素芬的研究曾以霧峰地區為例，部分談及戰爭時期國家為了遂行農業生產計畫，

因此進行與生產攸關的水利組織之統制，著手整頓私設埤圳，如此一來私設埤圳的

投資者，往往亦為地域社會的名望者，其投資則無償被國家收編，甚至連其土地也

必須捐贈予以使用。劉文極端生動地描繪出，戰爭時期國家的農業政策、地域社

會、地方菁英三者之間的動態關係。劉素芬，〈日治時期霧峰水利組織與地域社會

的演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桃園：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2007.07)，頁14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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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利委員會，1956 年組織再度異動為農田水利會，而農會於 1949 年後，

才對於組織制度、會員資格等問題，進行較大變動的討論，因此本文指涉

的戰後初期，根據組織變遷情形，主要以 1948 年為限。 

    本文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包括台灣與日本兩地政府機關典藏的相關檔

案，其次為政府出版品，諸如當時的史料文獻、政府公報、期刊報紙等類，

至於水利會與農會的人士名單，主要運用《台灣水利事業關係者職員錄》，

從各農田水利會徵集而得的會誌及出版品，「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典藏的

農業會登記簿，以及相關檔案文獻記載的農會人名錄等。 

二、 日治後期糧食生產政策的轉變與水利設施的調整 

(一) 糧食生產政策的轉變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對於糧食的供給情況，仍然相當樂

觀，不過由於中日戰爭並沒有如日本原先預想般地迅速結束，因此 1938 年

日本制定頒布「國家總動員法」，7戰爭進入「長期化」的準備與態勢。8因

應戰爭情勢的改變，擔負糧食供給的農業政策方面亦有所變化，農林省在

東京召開「東亞農林協議會」，確立「增產」政策，因此 1930 年代從昭和

恐慌之後，日本對於殖民地與滿洲的糧食，所採取的抑制政策，在此時則

從「抑制」轉變為「增產」。9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東亞農林協議會的決議，

雖然「增產」政策是主要方針，但是關於米穀的增產，特別是外地米穀的

增產，仍有所保留。10必須等到 1939 年秋天，朝鮮與西日本發生米穀欠收

                                                      
7  「國家總動員法」，《(大藏省)官報》，第3371號，1938年4月1日，頁1-4。 
8   玉井清編著，《「写真週報」とその時代(上)》(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2017)，頁2-3。 
9   松本武祝，〈円ブロツク圏の農業食糧問題〉，收入戦後日本の食料・農業・農村

編輯委員會編，《戦後日本の食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東京都 : 農林統

計協會，2003)，頁387-388。 
10   楠本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戦時農林政策(昭和14、15年度)〉，《戦時農業政策

資料集》第1集第3卷(東京都：柏書房，1988)，頁26；平賀明彥，《戦前日本農業

政策史の研究》(東京都 : 日本経済評論社，2003)，頁129；支那經濟年報刊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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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糧食政策才有根本性的改變。 

    由於朝鮮與西日本旱災的影響，1939 年度的米穀產量大為減少，使得

日本政府先前對於戰時的糧食供給所抱持樂觀的想法，不復存在，並且面

臨糧食供需失衡的壓力。換句話說，以朝鮮與西日本的欠收為契機，積極

展開增產計畫。緣此，1930 年代中期，日本原本實施抑制外地米穀生產的

政策，包括中止相關的水利計畫與土地改良政策，而這些被中斷的水利計

畫、土地改良在此時則得以重啟。11而台灣總督府過去實施「米代作獎勵」12

政策，鼓勵其他農作物的生產，藉由「米代作獎勵」政策，被官方政策列

為獎勵內的甘蔗，其耕種面積得以增加，而稻作的耕種面積則相對減少。13

同時，為抑制台灣米作的增產，禁止台灣水利設施的新設或改修，同時以

謀求米作增產的土地改良政策也被迫中止。14然而進入 1939 年、1940 年，

配合日本政策的改變，台灣的米穀轉為積極生產，而過去受到抑制的水利

設施，也宣布解禁，但官方亦進一步實施水利統制，取締未獲得官方許可

的私設埤圳。151940 年後台灣各地的水利組合紛紛展開「米穀增產工程」，

透過新設水路、蓄水池，修改幹線，鑿井、設置抽水機、改善排水等方式，

將旱田、單季田改為兩季田或水田，而在土地改良方面，增設灌溉排水工

程，謀求增加土地改良面積。16 

    更重要的是，1940 年前後，為確保糧食生產以及維持耕地面積，日本 

 

                                                                                                                         
編，〈東亞農林政策の確立〉《支那經濟年報(第二輯)》(東京：白揚社，1939)，頁

176-177。 
11   楠本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戦時農林政策(昭和14、15年度)〉，頁137；田端幸三

郎，〈米穀移出管理事業の概要〉《台灣農會報》第1卷第6期(台北：台灣農會，

1939.06)，頁2-6。 
12   米代作獎勵，指鼓勵種植其他作物以替代稻米的種植。 
13   高淑媛，〈日治後期台灣產業政策的轉換：米穀管理政策的重要意義〉，《台灣文

獻》第59卷第4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8.12)，頁112-113。 
14   田端幸三郎，〈米穀移出管理事業の概要〉，頁2-6。 
15   台灣水利協會，〈米穀管理事業ニ伴フ水利施設ニ關スル件〉，《台灣水利關係法

令類纂》(台北：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編纂，1942)，頁236。 
16   惜遺，〈台灣水利事業年譜〉，《台灣之水利問題》(台北：台灣銀行金融研究室，

1950)，頁1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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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關法令，諸如「臨時農地等管理令」，17由國家介入農地的使用與管

理。根據該令，日本農林省於 1941 年 6 月頒布「農地作付統制規則」(農地

種植統制規則)，18限制農作物的種植優先順序。翌年台灣總督府亦頒布「農

地作付統制規則」。根據「農地作付統制規則」，受台灣總督府指定的「重

要農作物」：稻、甘蔗、甘藷、麥，如果是 1941 年 3 月以後種植的耕作地，

除非受總督府、州知事、廳長之指定，得種植「重要農作物」以外的作物，

否則禁止種植其他作物。同時，州廳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制定種植轉換

計畫，將種植「限制作物」：茶樹、香水茅、煙草、果樹等「不急作物」的

耕地，轉讓與「重要作物」種植，政府則以補助金的方式鼓勵作物轉換，

或受理補償。19 

    至於與農業生產緊密相關的水利灌溉，基於糧食增產的目標，日本政

府亦在 1940 年提出調整農業水利的政策，並在國家總動員審議會上作成相

關的敕令案要綱，20著手在日本的本土、朝鮮以及台灣實施水利調整。緣此，

日本遂在 1940 年 8 月以敕令發布「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21但是，基於台

灣、朝鮮的特殊狀況，外地得制訂有別於日本本土的農業水利調整令，因

此翌年(1941)以敕令制訂「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調整戰時台灣的農業用

水分配，同時也考慮其他工業用水、消防用水等相關用水需求，由官方統

制水權，以配合戰時增產計畫的展開。22 

                                                      
17   農地制度資料集成編纂委員會，「臨時農地等管理令」、「臨時農地価格統制令」，

《農地制度資料集成 (第10卷 )》 (東京都：御茶の水書房，1972)，頁434-435、

380-383。 
18   「農地作付統制規則 」，《(大藏省)官報》，第4434號，1941年10月16日，頁545。 
19   「農地作付統制規則 」、「農地作付統制規則ノ規定ニ依ル台灣總督ノ指定スル農

作物」，《台灣總督府官報》，第24號，1942年05月01日，頁1-2；楠井隆三，〈昭

和十七年台灣政治經濟の概觀〉，《台灣經濟年報(昭和18年版)》(東京：國際日本

協會，1943)，頁17。 
20   國家總動員審議會是基於「國家總動員法」而設置，作為總動員相關法規制定前的

諮詢機關。〈農業水利の臨時調整に関する勅令案要綱〉， 國立公文書館藏，《國

家總動員法制委員會》，檔號資00331100；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

釋義》(台北：台北水利法令研究會，1941)，頁8-18。 
21   「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大藏省)官報》，第4074號，1940年08月05日，頁

129-130。 
22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6-18、146-153。台灣水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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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利設施的調整 

  在攸關農業發展的水利設施方面，日本統治台灣後，陸續頒布相關法

令，如「台灣公共埤圳規則」等，將水權與水利事業，置於國家公權力監

督與支配之下，因此水利事業逐漸步上「水權公共化」、「水利法制化」的

過程。23日本統治台灣以前，清代的水利設施多由民間出資合力開鑿設置，

而在日治時期，台灣的水利事業與日本本土同樣，從私有化逐漸轉為公共

化。根據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水利事業的發展可概分為：舊規(1895-1901)、

公共埤圳(1901-1908)、官設埤圳(1908-1921)、水利組合(1921-1945)等時期。24不

過由於戰爭的因素，台灣的水利組織在 1940 年代戰爭後期，發生第二次大

規模整併，因此水利組合可進一步區分為台灣水利組合時期(1921-1941)、台

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1941-1945)兩階段，25尤其是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

令階段，為日治末期最終的調整，因此討論戰後初期的接收時，必須先釐

清此階段水利組織的變革過程與結果。 

 

圖1、台灣水利事業發展暨組織變革 

圖片來源：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218-220、315-326。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隔年(1938)日本公布施行「國家總動員法」，依

                                                                                                                         
〈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施行ニ關スル件〉，《台灣水利關係法令類纂》，頁135。 

23   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220。 
24   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218-226。 
25   第一次大規模整併發生在1921年「台灣水利組合令」發布後的十年間，原本181區的

水利設施，被合併為108個水利組合。參見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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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總動員法」第 50 條規定，以敕令第 319 號設置「國家總動員審議

會」，討論重要事項。26如前所述，由於 1939 年朝鮮與西日本旱災的因素，

使得日本政府決定積極進行糧食增產。同時，由於朝鮮旱災所引發的用水

紛爭，恐動搖農村秩序，以及妨礙戰時後方農村的安定，因此，在國家總

動員審議會上，農林大臣針對旱災與水利紛爭問題，提出調整農業水利的

政策，於 1940 年 6 月作成敕令案要綱。27 

  基於敕令案要綱第 11 項規定，該要綱各項準實施於台灣及朝鮮，同時

依據「國家總動員法」第 8 條規定，有關生產之必要時得制訂相關命令，

日本本土遂在 1940 年 8 月以敕令第 516 號發佈「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

台灣則於翌年 1941 年 4 月以敕令第 382 號制訂「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28

因此，「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的制訂過程，雖與日本殖民母國的政策

攸關，但是基於台灣的特殊狀況，在規定上卻有所差異。 

  根據農業水利的敕令案要綱，當地方長官認為有其必要時，得設定農

業水利調整區域，並限制區域內農業水利設施的新設及變更。對於農業用

水的分配、其他用水的使用等計畫，應當受到地方長官認可，同時在原有

組合、公共埤圳等管理者之外，地方長官得指定適當的管理者。最後，地

方長官認為有必要之時，得作成相關處分及命令，上述這些規定亦同樣在

台灣、朝鮮實施。29 

  從敕令要綱的各項規定分析，是將水權完全置於國家統制，賦與政府

機關宰制水利的權力，至於實行農業水利調整，主要有 3 項核心目標：一、

希望全體國民協力國家總力戰。由於農業水利關係農民存亡之重大問題，

旱災之際，因為農業水利產生紛爭而破壞農村和平，無法確保糧食生產，

進而影響軍隊士氣。故，藉由農業水利調整，加強農民互保精神，解決水

                                                      
26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10-11。 
27   〈農業水利の臨時調整に関する勅令案要綱〉， 《國家總動員法制委員會》，檔號資

00331100。 
28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6-18；「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

《(大藏省)官報》，第4074號，1940年08月05日，頁129-130。 
29   喜多末吉，〈農業水利臨時調整關敕令案要綱〉，《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

頁142-145；「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府報》，第4070號，1941年04月22日，

頁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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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紛爭；二、協調戰時用水的使用分配。除農業用水外，其他用水如發電

用水、工業用水、上水道用水等，對於軍需設備的電力供給、工業振興，

及火災的預防，都極為重要，因此水的用途必須基於公益優先，進行合理

調整；三、水為國家總力戰下的重要資源，不能自由放任，因此以公益優

先為第一要務，必須立法將水權問題置於國家統制之下，第一階段先以臨

時性的調整農業用水為目標，而綜合各種水利用途，謀求長期的水利法制

發展。30綜合要綱意旨，顯見日本在戰時體制下，為配合戰爭需要，不僅於

日本本土，更擴及殖民地，進一步謀求對水權的掌控，而「台灣農業水利

臨時調整令」的規定，便以上述敕令案要綱的精神作為準則。 

  然而，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雖以國家統制水權為主要目標，名義上

為確保糧食供需，而日本本土的「農業水利調整令」第 1 條規定：基於國

家總動員法第 8 條規定，為確保糧食農產物的生產，在旱災時作為臨時應

急的措施而實行農業水利調整。31但是「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第 1 條卻規

定：基於國家總動員法第 8 條規定，在台灣為確保糧食農產物的生產，作

為臨時應急的措施而施行農業水利調整。32簡言之，「農業水利調整令」的

制定，是基於朝鮮的旱災與水利紛爭而來，試圖藉由官方整控水權，以謀

求生產與農村的穩定，不過「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卻沒有旱災時的發動

條件，凡為合理化水利的分配利用與確保糧食生產，便能發動水利調整，

相形之下賦與台灣總督府更大的權限。33 

  相較於日本本土，台灣進行水利調整的目的在於更積極地進行糧食增

產，因此透過規定灌溉的方式、整頓農業的用水量、引水期，改善水利設

施等，試圖節約更多水利，謀求灌溉面積的擴張，以增加生產。34在此情況

下，由於背負戰時積極生產的任務，台灣的農業水利調整，受到官方關切，

                                                      
30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6-18、146-153。 
31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8；「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大

藏省)官報》，第4074號，1940年08月05日，頁129-130。 
32   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編纂，《台灣水利關係法令類纂》，頁8、95；「台灣農業

水利臨時調整令」，《府報》，第4070號，1941年04月22日，頁128-129。 
33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19。 
34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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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水權的控制力道也更甚，對於破壞或不遵守相關水利政策的組合員、

農民，則以水利妨害罪論處，35而為有效分配水的使用及管理，進一步展開

對水利相關組合的組織合併及人事部分調整。36其中，根據法令規定，水利

組合長由知事或廳長任命，但實際上多由郡守或地方政府首長兼任，即由

日本人官員出任，37這一點與農業會情形相同(如後述)，可以看出日本在戰

時體制之下，為配合戰爭需要，強力將各種地方團體納入國家統制的面向。38 

  1941 年「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公布後，國家強力將引用同一河

川、貯水池或其他水源之水利組合、公共埤圳等，整併為較大事業區域的

水利組合，原先的 109 個水利組合先被整併成 50 個水利組合，391942 年，

隸屬於高雄州的岡山水利組合，被合併於曹公水利組合，401943 年曹公水

利組合改稱為「高雄水利組合」。41同時，根據台南州的水利團體整合計畫

書，將「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變更為「嘉南大圳水利組合」，與台南州

下的新豐、新化、新營、嘉義、斗六、虎尾各圳水利組合整併為一，以謀

                                                      
35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55-56。 
36   喜多末吉，《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釋義》，頁56-61、70-74。 
37   不過1941年宜蘭郡守(地方理事官)為台灣人楊基銓，因此若有台灣人在1940年代擔

任地方行政首長，則亦有兼任組合長的可能性。 
38   薛化元、黃仁姿，〈台湾水利組合人事断裂與連続─以雲嘉南高屏地区為例

(1945-1956)〉，「第16回現代台灣研究學術討論會」，日本：關西大學，2012年07

月28-29日。 
39   對於從1941年「台灣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公布之後迄1945年戰後接收這段期間，

共有多少水利組合，既有研究成果稍有出入，有時統計總數相同，但實際上指涉的

是哪些水利組合卻有不同記載。有研究者認為合併之前為108個水利組合，見邱淑

娟，〈戰後台灣農田水利組織變遷歷程之研究〉，頁16；陳鴻圖，《台灣水利史》，

頁228-229。不過吳進錩認為108個之記載係出於《嘉南大圳大事記》，據其統計應

為109個，頁21、頁281-282。同時，研究者對於1941年合併之後的水利組合總數亦

有不同看法，分別為47、49、50，張添福，〈嘉南農田水利組織與營運分析〉(台

中：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硏究所，1978)，頁34；吳進錩，〈台灣農田水利事業演

化之研究〉 (台北：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21、324、

591-605；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281-282、308-315。但綜合過去研究，以及

筆者對總督府相關檔案的整理結果，目前本文掌握的總數為50個。 
40   〈岡山水利組合ヲ曹公水利組合合併二認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檔號11190-1。 
41   高雄農田水利會編輯委員會，《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高雄：高雄農田水

利會編輯委員會，1997)，頁95。 



．132． 黃仁姿、薛化元 

求增加農業生產，42因此「公共埤圳」不復存在。高雄州的各水利組合亦合

併為一，43因此南部地區的台南州、高雄州，各僅存 1 個水利組合。1945

年增設中壢水利組合。迄日本統治時期結束，總計有 38 個水利組合(見附表

1)。日治末期，最大規模的整併為台南州與高雄州的水利組合，各自被整

併成單一組合，至於理由為何，有待進一步追索。此際水利組織的規模即

為戰後初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來接收的大致雛形。 

三、 日治後期糧食汲取與農業團體的整併 

(一) 一元化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44 

  根據前述，1939 年由於日本、朝鮮米穀欠收的危機，導致在農業政策

上轉為積極增產糧食，基於糧食增產政策，遂頒布農業水利臨時調整令，

調整戰時台灣的農業用水分配，並大規模地整併水利組織。與此同時，日

本則需要更多的台灣米穀移出至日本，調解日本本土的米穀供需。 

    1940 年台灣的米穀進入由國家統一收購的時期，為收購米穀，州知事、

廳長等地方長官，遂令管轄區域內的籾摺業者(土壟間)、農業倉庫者、產業

組合倉庫者等，組成「米穀納入組合」。451941 年台灣總督府頒布「台灣米

穀等應急措置令」與 「台灣米穀等應急措置令施行規則」後，台灣的主要

糧食，包含米穀、麥、甘藷在內，主要藉由米穀納入組合、米穀配給組合、

                                                      
42   〈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ヲ嘉南大圳水利組合ト為スノ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檔號10502-12，頁395；〈新豐、新化、

新營、嘉義、斗六、虎尾各郡水利組合合併二關スル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檔號11196-1。 
43   〈合併二因ル高雄州水利組合設立命令ノ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檔號11198-1。 
44  關於此部分的詳細討論，參見黃仁姿，〈戰爭與糧食：二戰期間台灣糧食管理體制

的建構(1939-1945)〉，《國史館館刊》，第52期(台北：國史館，2017.6)，頁33-72。

本文僅簡單提及，以利說明農業會成立的歷史脈絡。 
45   林佛樹，〈米穀納入組合の檢討─集荷機關の創設と運營結果〉，《台灣食糧經

濟新聞》(台灣)，1943年08月29日，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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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系統及台灣農產興業株式會社，分別進行徵集、收購業務。1942 年日

本政府制定施行於本土的「食糧管理法」，完成糧食的徵集與配給一元化體

制建構。1943 年 12 月 29 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食糧管理令」，並在同

天公布「台灣農業會令」。46「台灣食糧管理令」除全面管理糧食外，並進

行糧食徵集、配給機構的一元化整備，因此設立「台灣食糧營團」。47同時，

藉由「台灣農業會令」的發布，將原本僅為二級制的農會，產業組合、畜

產會、山林會、青果同業組合及其聯合會、鳳梨同業組合、製茶同業組合、

州廳米穀納入組合、市街庄業佃會及其聯合會、肥料配給組合等，各種農

業團體合併，形成「市街庄農業會」、「州廳農業會」及「台灣農業會」三

級制組織。48 

    依據「台灣食糧管理令」，主要糧食以及其他由台灣總督規定的糧食，

由政府收購，收購業務委由第三級的市街庄農業會進行。49換句話說，台灣

在發布「台灣食糧管理令」建立起一元化的糧食管理體制時，同時發布相

應的「台灣農業會令」，整併台灣的農業團體，完成徵集機構的一元化。因

此，合併台灣農業團體，以成立農業會組織，與戰時糧食汲取的一元化體

制具有密切關係。 

(二) 農業會的成立 

  1943 年日本公布「農業團體法」，50決定實行農業團體合併政策，成立

                                                      
46   「台灣食糧管理令」，《台灣總督府官報》，1943年12月29日，頁149-151；「台灣

農業會令」，《台灣總督府官報》，號外，1943年12月29日，頁1-4。同時發布的還

有台灣產業金庫令、台灣重要物資營團令等。  
47   台灣食糧營團被視為一種新型的法人性格，而被認為是特殊法人。久保敏行，《台

灣に於ける食糧管理と食糧營團》(台北：台灣經濟出版社，1944)，頁68-75。然而

特殊法人究竟定義為何，值得探究。 
48   台灣農會組織在1943年宣布合併以前，本為台灣與州廳農會二級制。1943年「台灣

農業會令」發布後，變成三級制，同時在名稱上亦從「農會」變更為「農業會」。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頁28。 
49   台灣總督規定的糧食有：麥類、雜榖、榖粉、澱粉、馬鈴薯、樹薯及其加工品、麵

類等。「台灣食糧管理令施行規則」，《台灣總督府官報》，1943年12月29日，頁

151-155；久保敏行，《台灣に於ける食糧管理と食糧營團》，附錄頁43。 
50   「農業團體法」，《(大藏省)官報》，第4846號，1943年03月11日，頁33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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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會組織。整併農業團體，設置農業會組織的目的，主要在於配合農業

相關國策，謀求農業的整頓與發展，其中農業會最主要的任務則是謀求農

業的指導獎勵、其他農業發展、會員團體的事業整頓與發展、農業統制、

增進從事農業者的福利等。51簡單來說，農業團體的整併是為更全面性地實

施農業統制，前述糧食汲取的一元化體制，亦為農業統制的重要一環。 

  日本本土實施農業團體合併後，台灣總督長谷川清亦在 1943 年 12 月

29 日公布「台灣農業會令」，52將前述的各種農業團體合併成立為農業會，

形成市街庄農業會、州廳農業會及台灣農業會。「台灣農業會令」頒發後，

官方規劃 1944 年 1 月中完成設立市街庄農業會， 2 月中完成州廳農業會

之設立，3 月設立台灣農業會。53目前從台中地方法院留存的農業會登記簿

中，可以看到相關農業會登記的時間多為 2 月中左右，因此可以推測在 2

月中之際，州廳及街庄層級的農業會，大致上應該完成設立。54 

    至於農業會的設立，既由前述的農業團體整併而來，在其所有合併的

農業團體中，最重要的兩大團體即為具有官方色彩的農會與民營資本濃厚

的產業組合。55農會本屬於州廳一級制。中日戰爭爆發以後，總督府為便利

統籌各州廳農會，因此設置全島級的農會，而農會也被視為「國家動員體

系的統制輔助機關」。56因此，1944 年三級制的農業會成立後，第三級的市

街庄農業會，幾乎都是以產業組合作為組織的基礎。研究指出，農會組織

的設立目的以農業、林業的改良發達為主，產業組合是以發達個人事業、

產業、經濟為目的，對於農業、農村、農民經濟的發達，雖然兩者間具有

                                                      
51   「農業團體法」，《(大藏省)官報》，第4846號，1943年03月11日，頁332-341；東

亞協同組合協會編，《東亞協同組合協會要覽》 (東京都：東亞協同組合協會，

1943)，頁34。 
52   「台灣農業會令」，《台灣總督府官報》，號外，1943年12月29日。  
53   松野孝一，〈本島に於ける農業團體の統合〉，《台灣農業》，第1卷1月號(1944.01)，

頁3。 
54   《農業會登記簿(台中地方法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55   胡忠一，〈日據時期台灣產業組合與農業會之研究〉，《農民組織學刊》，第2期(台

北：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1996.06)，頁31。前述「米穀納入組合」

的結成，基本上也是以台人的土壟間、農業倉庫者、產業組合倉庫者合併。 
56   李力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02-1945)》，頁50-51。 



戰時與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組織的調整與變革(1941-1948) ．135． 

彼此互補的作用，但是性質上帶有根本差異。57 

  日治時期的產業組合種類主要分成：信用、販賣、購買、利用 4 種單

營組合，1930 年代官方開始推動上述 4 種事業兼營的產業組合，是故市街

庄的產業組合逐步轉型為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相互兼營，即「信用販

賣購買利用」的組織型態。58根據當時活躍於台中市產業組合事業、擔任厚

生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理事的林湯盤所言，當時被併入農業會的正是屬

於這種農村兼營綜合性質的產業組合，59因此並非所有的產業組合都被併入

農業會。更重要的是，產業組合的基礎立基於當時台灣的民間資本，60此一

合併的變化，導致原本具有濃厚官方色彩的農會組織，在第三級的基層街

庄農業會，吸收來自於民間資本的產業組合後，民間色彩較過去濃厚，埋

下日後當日本人離開時，原產業組合人士對於恢復組織領導權的期待。 

(三) 農業會的人事組成 

  農業會雖然作為法人，受行政官廳監督，而其人事組織部分，會長名

義上係由各級政府行政首長任命，61但實際上卻由各級政府行政首長兼任，

而台灣農業會、州廳農業會下的各部、課人事主管亦多由日人出任。62由於

新資料的發現，以台中州農業會為例，從台中地方法院的農業會登記簿分

析(見附表 2)，發現台中州農業會的人事組成，例如會長、理監事等，主要

皆由日本人擔任，除林獻堂後來曾經擔任台中州的農業會理事。63但是，街

                                                      
57   李為楨，〈1910-1940年代台灣農業組織制度變遷之考察：以產業組合與農會為中

心〉，頁217-218。 
58   胡忠一，〈日據時期台灣產業組合與農業會之研究〉，頁58-59。 
59   林寶樹，《林湯盤先生與合作事業》(台中市：樹德青年社，1971)，頁34-38。依據

產業組合法第1條第4項，性質上被指定為「市街地信用組合」的信用組合並不在合

併之列。參見「台灣農業會令施行規則」，《台灣總督府官報》，號外，昭和19年1

月12日；台灣總督府農商局農務課，《台灣農業會關係法規》，頁84。 
60 當時產業組合的民間資本同時包括日人與台人。 
61   《台灣總督府官報》，號外，昭和18年12月29日；台灣總督府農商局農務課，《台

灣農業會關係法規》，頁26。 
62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頁38-42、46。 
63   《農業會登記簿(台中地方法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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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層級的農業會人事，會長部分仍以日本人占多數，副會長、理監事卻多

由台灣人組成。如果按照附表 2 的農業會人事組成實況，除霧峰庄的農業

會會長林猶龍，當時他的身分並非庄長以外，其他農業會的會長多由庄長

與市長兼任，而副會長的部分多為台灣人，並且曾任產業組合的組合長、

常務理事等職位，64因此副會長的部份，極有可能多由被合併前的原產業組

合主要負責人出任。 

  其次，理事由會長薦請州知事或廳長任命，監事則在會員大會上選任，

從附表 2 看起來亦是台灣人居多。因此，過去研究曾經指出，全島性、州

廳層級的農業會人事僅有少數幾位台灣人，65不過根據附表 2 的資料，儘管

缺乏當時全台灣的街庄農業會資料，但以台中州為例，發現第三級的街庄

農業會，會長雖然由街庄長兼任，因此日本人較多，然而會長之外，應是

台灣人勢力占多數。換句話說，合併為農業會後，官方當局並沒有排除原

產業組合勢力，而是把舊產業組合勢力納入其中，只是由官方掌控農業會

會長一職，這也影響到戰後初期舊產業組合勢力，有空間得以重新爭取組

織領導權。 

四、 戰後初期水利組織的接收 

(一) 接收計畫與原則 

  二戰尚未結束前，1944 年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早擬定「台灣接

管計畫綱要草案」，66訓政體制下，1945 年 3 月經過國民黨總裁修正核定後

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成為接管台灣時的原則性規範。從接管計畫綱要

                                                      
64   根據《台灣人物誌》資料庫比對，霧峰庄農業會副會長林戊己曾為霧峰信用組合常

務理事、烏日庄農業會副會長林春木為潭子信用組合長、北屯庄農業會副會長林拔

新為四張犁信用組合常務理事、台中市農業會副會長林湯盤為厚生信用組合專務理

事。 
65   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頁27-48。 
66   張瑞成編輯，《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0)，

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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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與農業組織相關的接收原則，若為政府機關，接收後視中華民國法

律體制辦理，若中華民國體制無法適用，而該機關仍有存在必要，得以照

舊，至於人員部分，原則上台籍舊有人員繼續留用。其次，關於農業組織

經營的私產部分，盟國與中立國人民除外，日人經營或日台合營者，一律

接收。人民團體部分，依據法令或實際需要辦理或解散。67 

  戰爭結束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準備接收台灣，為此成立各州廳接

管委員會。依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農林施政報告，戰爭結束之際，中

央訓練團台灣訓練班及農林部復員委員會協助台灣農林接管計畫，因此農

林處也參與前進指揮所，十月五日即抵台展開接收。接收時，將台灣既有

的農林漁牧機構，劃分為行政機構、試驗機構、企業機構及農林團 4 類依

序接收。68行政機構部分，由農林處接收，接收後按中央編制及事實需要，

予以調整。69試驗機構部分，則有農業、林業、糖業與水產試驗所四類，除

內部組織略為變動外，大體照舊。企業機構部分，二戰期間的統制會社、

株式會社等，接管後分別劃歸省營、縣市或民營。70最後一類則為農林團體，

此部分有農業會、漁業會、水產業會及水利組合，接收後分別依法改組，

符合人民團體精神，因此農會原則上依照「農會法」辦理，71漁業會改組為

漁會，依照「漁會法」進行民選，水利組合，因為中華民國各省尚無類似

                                                      
67   「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接收通則第九項、第十項、工礦商業第三十三項、農業第五

十八至六十項、社會第六十一項、水利第七十四項至第七十五項，參見張瑞成編

輯，《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110、113、116-118。 
68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林施政報告〉，收入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

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頁251-315。 
69   行政機構包括：台灣總督府農商局、糧食部及分支機構、獸疫血清製造所、大南庄

蔗苗養成所、拓士道場、熱帶農業技術養成所、種馬牧場、肥料檢查所、西部特用

作物種苗養成所、大南庄蔬菜採種場、東部特用作物種苗養成所、東部棉作指導

所、西部棉作指導所、汐止苗圃、植物檢查所、養蟲所、花蓮種馬所、茶葉傳習所

等。 
70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林施政報告〉，頁254-255。相關接收會社可參見，張瑞成編

輯，《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329-344。 
71   接收後，台灣的農業會組織由於與中華民國「農會法」的規定不符，在法律體上出

現難以適用的情況，導致組織的分立分波，參見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

英：1950年代的農會改組》，頁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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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因此接收後以繼續辦理原有業務為原則，使其逐漸變成農民團體。72 

  緣此，從原則性的接管計畫綱要、以及農業施政的接收報告來看，農

會與水利會的接收與其他農林漁牧機構並不相同，接收後非隸屬於官方，

此乃由於農會與水利會所具有的人民團體性質，以及官方，特別是黨國體

制，對此二團體的認知。73然而根據前述討論，可以發現相較於農會，水利

會組織在中華民國法律體制上，更顯曖昧性，1942 年國民政府公布「水利

法」，1947 年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予以公告，依據「水利法」及施行細則，

人民對於興辦水利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得設立水利參事會、水利團體

或公司，74然而直到 1955 年「水利法」修正，明定地方水利自治團為公法

人以前，75究竟台灣的水利組織性質為何，似無明文規定。儘管與中華民國

的法規不合，接收後官方卻傾向照舊制辦理。76 

(二) 水利組合接管委員會時期 

  戰後接收初期迄 1950 年代國民黨發動對水利組織實施「改進」的這段

期間，水利組織歷經三個變革時期：水利組合接管委員會時期(1945-1946)、

農田水利協會時期(1946-1948)、水利委員會時期(1948-1956)。77在此以水利組

合接管委員會、農田水利協會等兩時期，說明戰後初期水利組織的接收情

形。 

    水利組織由各州接管委員會指派人員，成立各水利組合接管委員會，

                                                      
72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農林施政報告〉，頁255-256。 
73   例如傳播事業便由黨進行接收，因此討論接收機構的權責單位時，不能忽視黨對於

該事業重要性與定位的認識。 
74   〈「水利法」於32年4月1日起施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夏：5，1947

年04月05日，頁66-70；〈水利法施行細則〉，《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夏：

5，1947年04月07日，頁82-84。 
75   〈修正「水利法」第 3條及第38條條文〉，《總統府公報》，568期，1955年01月21

日，頁1。 
76   〈令各縣政府水利組合應改稱農田水利協會，希遵照〉，《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

報》，35：冬：32，1946年11月08日，頁517。 
77   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

(1941-1956)〉，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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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各水利組合，水利組合的業務首由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接辦，戰後初

期總計接收 38 個水利組合及 5 個水害預防組合。78 

    接收初期，各地水利組合的組織沿用日治時期制度，並暫照日治時期

水利組合法規，但將「郡」改為「區」，組織名稱仍為「水利組合」。接收

之際，水利組合是由縣長或區長兼任組合長，例如由台北州接管委員會接

收的宜蘭、羅東、蘇澳等三水利組合，由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接收的海山、

新莊、大溪、湖口等水利組合、高雄水利組合、七星水利組合等，79主要為

地方行政首長負責接收。80然而，非行政首長兼任組合長的案例亦有，例如

新竹州接管委員會派張順慶，81接管新竹水利組合，1946 年 3 年改由鄭昌

英兼任，82張順慶與鄭昌英從其他人事資料的任命判斷，83接管水利組合一

事應為官方所接受。又隸屬於台中州接管委員會接管的水利組合，如豐榮、

東勢、大屯、后里水利組合等，是由舊水利組合勢力接收(見附表 3)。84據 

                                                      
78   關於接收日治時期水害預防組合數亦有資料記載為15個。吳進錩，〈台灣農田水利

事業演化之研究〉，頁307；台灣省農田水利協進會編印，《進步中的台灣農田水利》

(台北：台灣省農田水利協進會，1959)，頁12。 
79   七星水利組合先由七星郡郡守潘光楷擔任組合長，後改由黃純青代理組合長，再由

林振聲接任。 
80   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

(1941-1956)〉，頁129-130。 
81   張順慶曾於日治末期擔任湖口水利組合評議員，1946年1月新竹縣政府欲派張順慶

暫代農業會總務部長，遭到行政長官公署質疑。見「周士弘暫代主任秘書一職案」，

〈新竹縣政府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

藏號00303231156001 。 
82   鄭昌英曾擔任新竹州接管委員會幹事、台灣省水利局副局長。見「各州廳接管委員

會職員薛人仰等54員任用案」，〈州廳接管委員會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1371003；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

會編，《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會誌》(新竹：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2009)，頁

8-10。 
83   「周士弘暫代主任秘書一職案」，〈新竹縣政府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1156001；「各州廳接管委員會職員薛

人仰等54員任用案」，〈州廳接管委員會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1371003 。 
84   東勢先由街長兼任農業會的賴雲清出任，後由農會、青果合作社系統出身的廖慶年

擔任組合長。見「臺中縣大屯等水利組合人事任免名簿呈報案」，〈臺中水利組合

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03234130004；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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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資料顯示，台中地區這些組合長名單，曾向上級主管機關陳報而被接

受，85這表示官方亦接受非行政力量接收水利組合的情況。 

    比較特殊的案例則為組織人員相當龐大的嘉南大圳，一般認為 1946 年

1 月接收時，由台南縣長袁國欽，邀集水利組合的相關人士，如林蘭芽、

陳華宗、楊群英等人，組成「嘉南大圳組合接管委員會」，並由台南縣長袁

國欽兼任嘉南大圳組合長，86但是期間曾經發生轉折，據農林處處長趙連芳

給行政長官公署的簽呈： 

據台南縣袁縣長國欽函稱：「嘉南大圳組合近召開評議會，對組合重

大事務均有討論，其中對於組合長一點亦交換意見，一致認為仍以

縣長兼任為最妥善，嘉南大圳在此秩序變動之際，若非配以行政力

量亦難以達成任務，擬請依照民意派縣長兼任組合長，原已由會議

選出之組合長林蘭芽先生，擬由組合長任命為理事長，林先生亦已

同意……」87 

農林處呈請派袁國欽兼任嘉南大圳水利組合長一事，陳儀隨後批示照准。

因此，可以得知早在派員接收前，嘉南大圳本來經由會議自行選舉出的組

合長為林蘭芽，後來基於政權變動之際，應由行政力量配合才能推動嘉南

大圳水利業務，因此改由台南縣長袁國欽出任組合長，林蘭芽改任副組合

長，之後嘉南大圳再成立理事會，舉林蘭芽為理事長。88 

  其次，從人事的延續狀況分析，38 個水利組合的組合長一職，就 17

                                                                                                                         
連續的一個考察(1941-1956)〉，頁132。 

85   「臺中縣八堡圳等水利組合人事表呈報案」，〈臺中水利組合人員任免〉，國史館

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130003 ；「臺中縣

大屯等水利組合人事任免名簿呈報案」，〈臺中水利組合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

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130004。 
86   古偉瀛，〈嘉南大圳在光復初期的人事變遷〉，收入賴澤涵、黃俊傑主編，《光復

後台灣地區發展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

101-132；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316。 
87   〈嘉南大圳水利組合長袁國欽派任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014001。 
88   〈嘉南大圳水利組合長袁國欽派任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014001；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316。目前其他

水利組合，是否如嘉南大圳曾組成理事會，尚待進一步追蹤。 

http://140.119.115.1:1080/search*cht/a%7b21352e%7d+%7b213233%7d%7b214938%7d/a%7b21352e%7d%7b213233%7d%7b214938%7d/-3,-1,0,B/browse
javascript:myAct(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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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水利組合所知名單部分(附表 3)，組合長總計 25 位，僅有 7 位出身於日治

末期水利組合系統，89新勢力的進入約佔 72%(18/25)。因此，戰後初期水利

組合的首長，大部分為地方行政首長兼任，與日治末期基於戰時體制的需

求，由國家行政力量掌控水利組織的主導權類似，差別在於從日本人的地

方行政首長，轉換成接收初期的台灣地方行政首長。值得注意的是，從人

事組成來看，這批接收初期的地方行政首長並非出自於舊水利組合系統，

而是一批新面孔，甚至嘉南大圳更在選出舊水利組合系統的林蘭芽擔任組

合長後，遭到更換。唯有大台中地區的水利組合，戰後接收初期即出現由

舊水利組合系統接收的情形，相當特別，必須強調的是此一情形為官方所

接受，因為該水利組合曾向長官公署陳報人事任命，而官方准予備查。 

  總的來說，綜合戰後初期，全台各地水利組合的接收情形而言，水利

組織基本上由前來接收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各地方行政首長接管，

但是台中地區的水利組合，一開始便由非官方系統勢力，負責接管會務，

而嘉南大圳原本由組織內部的人士接管，後來卻由官方勢力取得領導權。

從林蘭芽遭到更換一事可以發現，接收之初，原則上雖由行政力量先進行

接收，但是根據接收原則，水利組織被官方視為人民團體，本應具有相對

的自主性，而嘉南大圳亦發揮高度的自主性，自行選出內部主事人員，然

而官方對於嘉南大圳的重視，使得嘉南大圳必須在行政力量的指導下，與

之配合，因此改由縣長袁國欽出任組合長。相對於前述，非行政首長兼任

組合長的案例亦存在，例如新竹水利組合、台中地區豐榮等幾個水利組合，

顯示官方實際上可以接受水利組織非由行政力量掌握，而是由舊水利組合

勢力接管。然而嘉南大圳卻非如此，因此官方對於各水利組織的重視程度

或人事案的接受度，可能有所差異。90更重要的是，從嘉南大圳的案例顯現

                                                      
89   這7位分別是：吳焰樹、張順慶、鄭昌英、張文德、張文珪、黃純青、賴雲清。本

文中，相關人士的水利組合經歷，係比對《台灣水利事業關係者職員錄》與「台灣

人物誌」資料庫而得。參見台灣農業水利研究會編，《台灣水利事業關係者職員

錄》。以下方式同，不贅述。 
90   例如台中地區的烏溪、大安溪大甲溪水害豫防組合，日人組合長田中國一離開位置

後，改由民政局長羅文祥兼任該組合長，亦即由行政力量掌握此二水害豫防組合，

因此非行政力量接收組合的案例，若沒有發生進一步被撤換的情形，表示官方可接

受此人事案。「臺中縣長請派羅文祥兼任大安大甲溪水害預防組合長案」，〈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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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利組織領導者能否為官方接受的關鍵，在於與行政力量的配合狀況，

因此即使非由行政力量掌握的水利組織，若其領導人為官方所接受，在組

織運作上一定程度應是願意配合行政力量。從此顯見從戰後初期開始，官

方相對能介入或掌握水利組織。 

(三) 農田水利協會時期 

  水利組合接收後，行政長官公署擬讓水利組合長改為「民選」，91根據

國民政府頒布的「水利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興辦水利事業，經主管核

准後，得依法組織水利團體或公司」，92在規定上對於名稱並無特別說明，

但是根據當時兼任嘉南大圳組合長袁國欽的說法，認為延續自日治時期的

「組合」名稱，不合法令，因此早有改稱的討論，遂於 1946 年 11 月將名

稱改為農田水利協會。93行政長官公署將各地水利組合改組為農田水利協會

之後，其原有內部組織及辦法均仍照舊，94但組合長改為會長，會長由評議

員選舉後，再由農林處委任，會長任期 4 年，而評議員則是由會員選舉產

生。95。爾後，由於興建斗六大圳，將其從嘉南大圳畫出，獨立成斗六大圳

農田水利協會，因此共計有 39 個農田水利協會。 

    就農田水利協會時期的會長分析(見附表 3)，已知會長名單的水利協會

計有 28 個、會長人數 32 位，其中有 10 位出身於前日治時期水利組合的相

關人員，96 新面孔的比例約 69%(22/32)。再就農田水利協會時期的會長，

                                                                                                                         
水利組合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

號00303234130002。 
91   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318。 
92   《國民政府公報》，31：渝：481，1941年7月8日，頁2。 
93   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319。 
94   〈電為水利組合應改稱為農田水利協會希遵照辦理據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

報》，35：冬：33，1946年11月09日，頁537。 
95   高雄農田水利會編輯委員會，《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頁149-150、

493-494。然《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的記載，偶又記會長是由會員選舉，而

陳鴻圖則認為會長原本規劃由會員進行直接選舉，但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所以改

為間接選舉，由評議員進行互選，再由官方委任。不過目前關於這部分的文獻紀

錄，則有待進一步確認。參見陳鴻圖，《台灣水利史》，頁319。 
96   這10位為：宜蘭農田水利協會會長吳焰樹、蘇澳會長林奠邦、海山會長陳和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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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接管時期的組合長比對，掌握組合長名錄的組合有 17 個，97組合長計 25

位；水利協會計有 39 個，據已知會長名單部分統計，會長人數有 32 位，

其中有 15 位會長延續自接收初期的水利組合，98因此新勢力為 53%(17/32)。99相

對於戰後接收初期的組合長，新勢力約佔 7 成，農田水利協會時期，新會

長約為 5 成，這意味著戰後接收初期的水利組織當中，人事發生明顯變化，

而這一波人事更替，進入農田水利協會時期後，約半數產生替換，而且並

非舊水利勢力的回歸。 

    再從水利協會時期的評議員分析，相對於日治時期的評議員為台灣人

勢力，那麼到戰後情況變化如何，就掌握的嘉南、高雄、七星等三個農田

水利協會資料，：(1)嘉南農田水利協會有 27 名評議員，其中張林滕昌係為

前虎尾郡水利組合的評議員，劉本 1920 年代曾任斗六郡水利組合評議員，

其餘 25 名係出身於前嘉南水利組合時期，100嘉南農田水利協會時期計有 72

名評議員，因此新面孔約為 63%(45/72)。(2)高雄農田水利協會總計有 50 名

評議員，有 23 名評議員延續自日治時期的評議員， 101新評議員約為

                                                                                                                         
口會長徐元錡、新竹會長鄭昌英、豐榮會長張文德、大屯會長張文珪、南投會長林

崧雨、能高會長許財丁、瑠公農田水利協會會長劉鐵甲等。參見宜蘭農田水利會

編，《宜蘭水利開發與圳路史專輯》，頁13-14；台灣省台中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

員會，《台灣省台中農田水利會會誌》，頁580-602；台灣省南投農田水利會提供；

「農田水利局瑠公農田水利協會會長劉鐵甲派任案」，〈農田水利局人員任免〉，國

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094178。 
97   這17個水利組合為: 宜蘭、羅東、蘇澳、桃園、大溪、湖口、新竹、豐榮、東勢、

大屯、后里、新高、竹山、嘉南、高雄、瑠公、七星等。 
98   這15位是為: 吳焰樹、藍淥淮、呂新進、張青雲、黃作仁、鄭昌英、張文德、廖慶

年、張文珪、張銀河、賴江和、黃啟奏、袁國欽、黃逢時、林振聲等。 
99   若以接收初期的組合長為計算母體，則24位組合長，繼續出任會長職務者為15位，

約63%(15/24)，超過半數。 
100  郭萬安、謝水藍、丁岸、李文波、黃秀卿、許水淺、李再源、陳振、楊德勝、張林

滕昌、蔡冬、黃烏番、張王、蔡清和、張善繼、龔承楷、郭睿、王埤、李義、梅

獅、莊明、高清分、陳澄沂、曾文貴、徐石來、劉本、蔡裕斛合名會社等27名代

表。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編輯委員會，《台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台

南：台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92)，頁227-230。 
101  陳啟貞、鍾德尚、王貴人、鄭來成、劉水胖、陳秋金、陳萬興、吳見草、王天發、

張朝任、李金祿、林文銓、陳文道、鍾潤生、鍾幹郎、蕭阿念、李才祉、李進旺、

陳清文、林金鐘、陳玉崑、楊明祥、李子焜等23名。參見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

委員會，《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頁495-514、522-52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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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50)。(3)七星農田水利協會時期有 12 名評議員，102，延續自七星水

利組合，而戰後七星農田水利協會時期的評議員計 23 名，屬於新勢力的部

分大概為 48%(11/23)(見表 1)。103因此，評議員部分約 5 成至 6 成屬於新面

孔，顯見原以台灣人為主的評議員組成，到戰後農田水利協會時期，舊勢

力居於少數，半數以上為新進入的勢力。 

  整體而言，農田水利協會時期的會長，與戰後接收初期的組合長約有

半數重疊，而這些會長當中，出身於日治時期水利組合系統的比例約 3 成

左右，換句話說，這些戰後接收初期的組合長，是來自於接收初期的地方

行政首長，他們並非出自於舊水利組合系統。其次，在評議員部分，半數

以上的評議員都屬於新進入的勢力，因此經過戰後初期的接收，從會長與

評議員的人事變化來看，水利組織明顯為新勢力所介入，介入的程度，水

利協會的會長高於評議員系統，而這些新勢力與行政力量關係較為緊密。

儘管，這些地方行政首長經過接收初期之後，日後是否仍然擔任地方行政

首長，是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表1、農田水利協會時期新任評議員比率 

名稱 嘉南農田水利協會 高雄農田水利協會 七星農田水利協會 

評議員人數 72 50 23 

日治時期 

評議員人數 
27 23 12 

比率 63% 54% 48% 

                                                      
102 李朝芳、吳萬水、鄭士印、何文恭、吳祖德、林金榜、陳滿堂、魏本標、陳水藤、

陳炎興、蘇溪河、郭問毛等12名。七星農田水利會提供、何思瞇提供。 
103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末期的七星水利組合評議員總計16名，因此將近7成5(12/16)的

日治末期評議員仍得以出任戰後七星農田水利協會的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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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戰後初期農業會的接收 

(一) 戰後初期的接收 

  戰後初期接收的台灣農業會組織計有：台灣農業會 1 所，州廳農業會 8

所，市街庄農業會 273 所。104接收之後，儘管台灣農業會組織制度不符合

中華民國「農會法」之規定，但行政長官公署決定保留原農業會組織，105台

灣農業會率先由公署農林處派員接收，106至於各州廳農業會接收，則由各

州廳接管委員會於接收地方行政機關時，同時接收各級農業會，各州廳農

業會會長一職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市街庄農業會，則由郡

守及市街庄長分別兼任會長。107各州廳完成接收後，將各州廳接管委員會

的接收事項移交各縣政府，農業會也因此移交縣政府管轄，由縣長兼任農

業會會長。從戰後初期台灣各級農業會接收的過程而言，可以發現接收後

的各級農業會會長，由州廳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後由縣長兼任的情形，

基本上為日治末期戰時體制的延續，同時亦與水利組合的情形大致相同。 

(二) 1946年農業會選舉 

  1946 年隨著各級農業會接收完畢，行政長官公署及舊農業會領導階層

決議重新組織農業會團體，在制度上採理、監事制，理、監事改由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之，108以選舉的方式決定農業會人事。此一決議，在監事選舉

                                                      
104 陳世燦，〈綜合經濟政策與台灣農業〉，《台灣農林月刊》，第2卷第8期(台北：台

灣省農林處，1948.08)，頁4。 
105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農林(第一輯)》(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

1946)，頁268。 
106 〈據呈請證明該會係由前農業會改組等情造據理監事會員名冊〉，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流水號006900350063。 
107 〈各級農業會會長等人員兼任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檔案》，典藏號00326620054001；〈希接收各級農會管理米穀經濟及推進農業業務

并飭屬遵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第1季第8期。 
108 〈各縣市區農業會指導員會議狀況報告(附件第三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

http://www.tpg.gov.tw/stgogweb/%20image.asp?DocYear=034&ImgFile=0AK8%20%20%20%20&StrPage=7&EndPage=7%20
http://www.tpg.gov.tw/stgogweb/%20image.asp?DocYear=034&ImgFile=0AK8%20%20%20%20&StrPage=7&EndPage=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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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日本時期相差無幾，但明顯異於日治時期農業會設置會長、副會長

二職，且會長及副會長由州知事或廳長任命、理事由會長薦請州知事或廳

長任命的方式。因此，戰後接收完初期，農業會組織的實際重要職位變成

理事主席，直到 1949 年下半年重新合併改組之後，遂又變成理事長一職。

不過，正如前述，日本統治末期被併入農業會系統的地方產業組合精英，

尤其是街庄農業會層級，舊產業組合勢力雖然受到壓抑，但沒有被排除，

仍擔任副會長職務，因此在政權替換初期，有機會重新取得組織領導權。 

  根據新徵集資料的開放，以台中地區為例，日治末期台中州農業會多

由日本人擔任重要職務，戰後初期接收之後，則由台灣人出任理事、監事

等職。(表 2、附表 2)。再者，就台中市農業會的人事分析，日本統治末期，

副會長由林湯盤擔任，5 名理事當中有 3 名台灣人，3 名監事當中有 2 名台

灣人(附表 2)。根據台中市農業會於 1946 年 2 月接收完畢後，重新發起籌組

農業會的名單來看，前述 6 名台灣人全部名列其中(表 2)。是故，如前所述，

在第三級的街庄農業會，戰前台灣人勢力並沒有被排除，只是受到壓抑成

為次要角色，而接收之後，由戰前的舊產業組合勢力重新取得街庄農業會

的領導權，此點與水利組織是由行政力量掌握，有所差異。 

  那麼，戰前幾乎由日本人勢力作為主導的台灣農業會、州廳農業會，

此二者與街庄農業會最大的差異即在於，街庄農業會基本上以產業組合的

版圖為基礎而來，但是戰前的台灣農業會、州廳農業會，主要由日本人官

方勢力主導，因此戰後的台灣農業會、州廳農業會，由哪些台灣人取得領

導權，值得進一步分析。 

表2、台中市農業會臨時代表大會會員名單(1946年) 

林湯盤 呂嶽 林慶 林澄坡 李昆源 廖學鏞 

林汝標 賴德華 林佑生 林金峰 林火塗 林玉鳳 

許克綏 林清池 賴以卿 賴清賢 魏坎 林新金 

呂清連 廖義讐 李炎爐 盧得標 謝景陽 葉朝清 

                                                                                                                         
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號217900350130；〈各縣市區農業會指導員會議狀況

報告(附件第四號)〉，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號

217900350131-21790035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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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汝楨 江朝金 林振奇 李枝火 賴兔 許芳義 

林溪河 賴銀樹 廖繼埕 賴為堯 林源泉 林資碧 

鄭金江 江新貴 共38名 

資料來源：《農業會改組為農會案卷》，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6/122.1。 

(三) 省農業會與各縣市農業會人事 

  1946 年台灣省農會成立後，選舉理事、監事，由黃純青擔任理事長、

廖學義擔任常務理事，台灣省農會第 1 屆理監事名單茲如附表 4。109如果以

附表 4 的名單為據，戰後初期擔任台灣省農業會理監事的這些人，泰半來

自於各縣市的農會理監事或省農業會職員，但是其中擔任理事長的黃純

青、理事劉明朝、林猶龍、監事姜瑞昌，並非來自於縣市農會。黃純青出

任理事主席之因可能與其產業組合的輩份攸關，劉明朝戰前即為總督府官

僚，此時以產業金庫理事長的身分名列理事，林猶龍雖曾在戰前擔任霧峰

庄農業會會長，但此時以華南銀行常務理事的身分加入，姜瑞昌則應作為

茶葉組合勢力的代表出任。因此，戰後台灣省農業會的理監事，多數仍為

各縣市農會的代表者組成，但亦包括戰前產業組合、茶葉組合，金融系統

等勢力。 

    其次，再分析戰後縣市農會的人事組成， 目前新掌握的戰後農會名單

資料中，戰後初期農會人事資料較為齊全的縣市有：台北縣、台中縣、台

中市、台南縣、台東縣等 5 縣市，理監事名單合計 77 名。110由於缺乏戰前

的農業會人事資料，因此試著分析戰後接收初期，上述縣市的理監事，戰

前是否曾出任街庄的產業組合相關職務，以作為觀察。 

    台北縣 21 名的理監事當中，有 5 名戰前經歷不明，10 名曾經擔任產

業組合的理監事，4 名任職於州郡或擔任庄長等職，2 名為公學校訓導。111

                                                      
109 〈台灣省農會章程修改核准案〉、〈台灣省農會第二屆候補理事名單呈送案〉，國

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12413012002、

00312413012003。 
110  台北縣理監事計21名、台中縣理監事計15名、台中市理監事計10名、台南縣理監事

計18名、台東縣理監事計13名(含候補)，總計77名。 
111 經歷不明：游兆奎、杜麗水、丁雲霖、盧壬寅、蔡根興；具有產業組合理監事經

歷：黃再壽、陳紹裘、謝文程、劉祿鬆、郭邦光、盧根德、許加、林才添、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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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 15 名的理監事中，經歷不明者有 4 名，戰前曾經擔任產業組合的理

監事者有 6 名，擔任州街庄協議員、庄長、郡役所人員等身分者 4 名，僅

擔任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者 1 名。112台中市 10 名理監事當中，經歷不明者

有 2 名，出任戰前農業會副會長、理監事者有 6 名，產業組合理監事、青

果同業組合者 2 名。113台南縣理監事計 18 名，這 18 名當中非本省籍：1

名，經歷不明者有 2 名，具有產業組合理監事經歷者 14 名，區長 1 名。114

台東縣理監事計 13 名，經歷不明者有 3 名，具有產業組合經歷者 2 名，協

議員、任職廳、郡役所者有 7 名，經商者 1 名。115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身

分經常具備複合、重疊的性質，例如戰前擔任產業組合理監事者，往往具

有街庄協議會員、州會員等身分。116 

    綜合上述，台北縣農業會 21 名理監事中，舊產業組合出身者，將近半

數 (10/21)，總督府職員占 29%(6/21)，舊產業組合加總督府職員約占

76%(16/21)，即新面孔僅二成多；台中縣 15 名理監事中，舊產業組合勢力

為 46%(7/15)，總督府職員占 27%(4/15)，舊產業組合加總督府職員約占

73%(11/15)，新勢力為兩成七；台中市 10 名理監事當中，戰前農業會經歷

                                                                                                                         
富、李元貴；任職州郡或庄長：蕭振瓊、蘇海水、呂來傳、藍松輝；公學校訓導：

鄭榮陸、李乾財。本文的農會相關人士經歷比對，係根據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

士鑑》(台北：興南新聞社，1943)、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總督府職員錄

系統」、漢珍「台灣人物誌」資料庫；黃仁姿，《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年

代的農會改組》，頁91-101、196-203等，以下方式同，不贅述。 
112 經歷不明：林西陸、劉金榮、張胡、張以付；具有產業組合理監事經歷：洪火煉、

鄭添益、吳泗滄、許金圳、林爐、洪元煌；任職州郡、庄長、協議員：蔡鴻文、蕭

汝鍊、陳永純、林傳旺；青果同業組合評議員：葉雲琳。 
113 經歷不明者：林汝標、廖學鏞；戰前農業會副會長、理監事者：林湯盤、賴德華、

呂嶽、林澄波、林金峰、林慶；產業組合理監事、青果同業組合：林祖藩、林益

彰。 
114 非當時台灣省籍：蔡源法、經歷不明者：葉枰、范天壽；具有產業組合理監事經

歷：殷占魁、楊雲祥、謝水藍、羅丙戊、高清分、李茂炎、吳興旺、王吟貴、黃啟

南、周縛、田萬枝、賴知、李應鏜、呂憲發；區長：林甲炳。 
115 經歷不明者：葉明標、胡秀榮、邱貴春；具有產業組合經歷者：宋子鰲、曾貴春；

協議員、任職廳、郡役所者：黃拓榮、王登科、陳振宗、馬榮通、曾玉崙、吳金

玉、陳瓊琳；經商者：徐永清。王河盛等纂修，《台東縣史·人物篇》(台東：台東

縣政府，2001)。 
116 計算時，若同時兼具產業組合經歷與政治經歷，則列入產業組合這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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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占 6 成(6/10)，戰前農業會經歷者加舊產業組合者占 8 成(8/10)，新勢力為

兩成；台南縣 18 名理監事中，具有產業組合理監事經歷者占 77%(14/18)，

新加入的勢力為兩成；台東縣 13 名理監事當中，具有產業組合經歷者占

15%(2/13)、總督府職員占 39%(5/13)，舊產業組合加總督府職員約占

54%(7/13)，新進入的勢力不到五成。 

    戰後初期台北縣、台中縣、台南縣、台東縣等 4 農會中，台北縣、台

中縣的舊產業組合勢力約 4-5 成，台南縣則將近 8 成，台東縣僅 1 成，而

台北縣、台中縣、台東縣總督府職員約占 3-4 成。因此，可以推斷戰後初

期的縣市農會人事，除舊產業組合的勢力之外，另一半則為舊地方政治菁

英的勢力，而台東縣則由舊地方政治菁英勢力掌握。117以台東縣為例，戰

後初期曾擔任理事主席的黃拓榮，曾於日治時期擔任關山庄協議會會員，

戰後初期被指派為關山鄉鄉長、里壠鎮鎮長，隨後並當選為里壠鎮農會及

合作社理事、台東縣農會理事主席。118總結來說，農會的設立過程，台灣

與州廳農業會為官方勢力較為強勢，街庄農業會為產業組合基礎，因此在

分析上，農會的舊勢力便包含政治勢力與產業組合系統，就此而言，除台

東縣以外，其他四縣市的農會人事組成，以舊勢力為主，進入組織的新勢

力為兩成左右，此點與街庄層級由舊產業組合勢力取得領導權相同，但與

水利會組織明顯差異，農田水利協會的評議員半數以上為新勢力。 

    以全島－州廳－市街庄等三級制的農業會而言，戰前全島性、州廳層

級的農業會人事以日本人勢力為主導，僅有少數幾位台灣人，而街庄層級

的農業會，由於官方當局並沒有排除原產業組合勢力，而是把舊產業組合

勢力納入其中，因此除會長由日本人的街庄長兼任外，其他理監事多由台

灣人勢力占多數。戰後接收初期，台灣省農業會的理監事，基本上由各縣

                                                      
117 不過審查意見提醒，各地域的產業型態、產業組合等組織，可能存在發展上的落

差，因此如台東地區，是否因為產業組合勢力本就小於政治勢力，導致接收時的差

異，值得考慮。 
118 相較於此，曾擔任新港水利委員會主委、農田水利委員會會長的馬榮通，雖然亦曾

在日本統治末期擔任新港水利組合評議員、協議會議員等職，卻並未於戰後初期負

責接收水利組織，反倒出任成功鎮鎮長、縣參議會議長、縣議員，往政治領域發

展，直到任滿後才出任農田水利會會長，顯見農會與水利會人事存在一些差異。王

河盛等纂修，《台東縣史·人物篇》，頁274-277；43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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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農業會勢力組成，另外少數則為戰前的產業組合、青果組合、金融系統

代表參加。縣市級農業會以舊產業組合勢力與舊地方政治菁英為主導，台

東縣則以舊地方政治菁英為優勢，情況較為不同。市鄉鎮級農業會為戰前

舊產業組合勢力的繼續延續，另再加入其他勢力。整體而言，經過戰爭末

期的整併後，產業組合被併入農業會組織內，而日本人離開後，1946 年經

過重新選舉後的農業會人事，基本上以舊產業組合的勢力最為活躍。從人

事的組成變化，便能發現戰後初期水利會與農會的明顯不同。 

六、 結論 

  水利會與農會為台灣重要的兩大農業組織，考察其組織發展的歷史脈

絡，此二組織在成立的過程中便有差異性。台灣的水利組織早在近代國家

成立以前，由於農業發展、土地拓墾的需求，民間合資自行開鑿水利設施，

因而有水利組織的設置。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後，官方陸續頒布相關法令，

如「台灣公共埤圳規則」等，將水權與水利事業，置於國家公權力監督與

支配之下，因此台灣的水利事業逐漸步上「公共化」的過程。相較於此，

台灣的農會組織出現較晚，主要成立於日治時期，同時由於官方介入的因

素，使得農會組織在體制運作上，具有較濃厚的官方色彩，因此從成立背

景而言，水利會與農會在組織特性上有所不同，儘管二者在法律體制上皆

作為法人。 

  二戰期間，基於戰時體制的展開以及支援戰爭的需求，與農業資源汲

取機制息息相關的水利會與農會，在組織制度與規模上，產生重大變革。

進入 1940 年代，日本政府決定積極增產糧食作物並隨之發布一連串相關政

策，以稻米生產為最優先，同時與之相應的水利建設、土地改良也重新展

開。在此情況下，配合戰時增產政策，為統制戰時水資源的分配運用，官

方發布「台灣農業水利調整令」，賦與台灣總督府更大的權限發動水利調

整，並展開對水利組織的合併及調整部分人事，大規模地整併水利組織，

將原有的 108 個水利組合，整併為 50 個，最終再合併為 38 個，同時「公

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台南州的水利組合統併為一，「公共埤圳」不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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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次，在水利組合的人事部分，水利組合長本由知事或廳長任命，但

實際上多由郡守或地方政府首長兼任，也就是由日本人官員出任，受到國

家統制，而在水利組合的評議會部分，評議員主要由台灣人勢力組成。顯

示二戰期間國家力量對於水利組織的支配。因此，本具民間自主性質的水

利組織，進入近代國家後，漸朝向「公共化」發展，卻在戰時體制下，無

論從組織或人事變動方面，都可發現其組織特性，因為受到官方統制，進

而產生的變化。 

  台灣的農會組織同樣地受到二戰期間糧食政策的影響，必須擔負糧食

一元化徵集的任務，因此 1943 年台灣發布「台灣食糧管理令」，並且在同

天以律令第 26 號公布「台灣農業會令」，整併台灣的農業團體，完成徵集

機構的一元化，委託農業會進行主要糧食收購。至於在農業會的人事部分，

與水利組合相同，農業會會長名義上係由各級政府行政首長任命，但實際

上卻由各級行政首長兼任，而全島、州廳層級下的各部、課人事主管亦多

由日人出任。 

  然而，由於農會組織僅有台灣與州廳農會二級制，「台灣農業會令」發

布後，農業會組織變成三級制，第三級的街庄農業會組織，主要立基於台

灣民間出資組成的產業組合系統，因此本來官方色彩濃厚的農會組織，儘

管在戰時體制下同樣作為國家動員體系的統制輔助機關而存在，但在組織

上卻納入民間的產業組合勢力。更重要的是，從其人事組成部分而言，在

副會長、理監事的部分，仍舊由台灣人組成。換句話說，合併為農業會後，

官方當局並沒有排除原產業組合勢力，而是把舊產業組合勢力納入其中，

只是由官方掌控農業會會長一職。如此一來，便埋下日後農會組織在戰後

接收初期的變化。 

  戰後國民政府前來接收農業相關組織，根據中華民國的法律體制，由

於農會有「農會法」規範，組織性質相對明確，雖然台灣的農業會組織經

過日治末期的整併後，性質已與「農會法」規定的農會實質內涵有所差異。

相較於農會，水利會組織在中華民國法律體制上，更顯曖昧性，直到 1955

年「水利法」修正，明定地方水利自治團為公法人以前，究竟台灣的水利

組織性質為何，似無明文規定。不過從接管計畫綱要，以及實際接收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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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來看，官方則肯認二者屬於人民團體的屬性，因此接收後便展開組織的

重新選舉。 

  水利會與農會在接收初期，與日本統治末期雷同，主要由縣長或區長

兼任組合長，基本上是由官方行政力量掌握。但是，本來自主選出領導者

的嘉南大圳，最後仍遭撤換，改由縣長兼任，而台中地區的水利組合雖由

舊水利組合勢力接收，非由行政力量掌握，但這是為官方所接受的情況，

因此從嘉南大圳的案例顯現出，即使非由行政力量掌握的水利組織，若其

領導人為官方所接受，在組織運作上一定程度應是願意配合行政力量。從

此顯見從戰後初期開始，官方相對能介入或掌握水利組織。爾後，水利組

合變革為農田水利協會，從會長與評議員的人事變化發現，水利組織明顯

為新勢力所介入，而這些新勢力與行政力量關係較為緊密。 

  至於農業會在戰後接收後，情況正好與水利會相反。1946 年農業會展

開選舉，從人事組成的部分來看，第三級的街庄農業會，戰前台灣人勢力

並沒有被排除，只是受到壓抑成為次要角色，因此接收後，戰前的舊產業

組合勢力重新取得街庄農業會的領導權。第二級的縣市農業會，除舊產業

組合的勢力之外，另一半則屬舊地方政治菁英的勢力。第一級的台灣農業

會則為縣市農會推派的勢力與產業組合等金融系統的勢力。可以說農會在

戰後初期重新展開選舉後，基本上是回到過去民間勢力的掌握中。 

  整體而言，經過二戰期間的整併與戰後初期的接收後，反倒使得水利

會與農會在組織特性上，產生相反的情況，二戰期間水利組織受到國家支

配的程度日趨強烈，其公共化性質亦漸消逝，而官方色彩本較水利會濃厚

的農會，經過戰爭末期的整併，雖然在當時亦受到當局統制，可是正因為

合併的結果，導致其基層組織的主要基礎是立基於台灣民間資本的產業組

合，也因為吸收民間的勢力進入農會組織，因此在戰後接收初期，過去的

民間勢力在農會組織擁有較大主導權，而水利會相對由行政力量掌控。119 

                                                      
119 以上主要針對領導人的出身背景進行分析，並沒有訓政體系下排除國民黨當局對農

會運作擁有一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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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日治末期迄戰後初期水利團體組織(1941-1948) 

水利團體名稱 1941 水利組合 1945 水利組合 1946-1948 農田水利協會 

台北州 

(計 10) 

七星 七星 七星 

瑠公 瑠公 瑠公 

文山 文山 文山 

羅東 羅東 羅東 

宜蘭 宜蘭 宜蘭 

蘇澳 蘇澳 蘇澳 

基隆 基隆 基隆 

淡水 淡水 淡水 

海山 海山 海山 

新莊 新莊 新莊 

新竹州 

(計 8) 

桃園 桃園 桃園 

大溪 大溪 大溪 

湖口 湖口 湖口 

霄裡 中壢 中壢 

竹南 竹南 竹南 

新竹 新竹 新竹 

苗栗 苗栗 苗栗 

苑裡 苑裡 苑裡 

台中州 

(計 12) 

后里 后里 后里 

大甲 大甲 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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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 東勢 東勢 

豐榮 豐榮 豐榮 

大屯 大屯 大屯 

南投 南投 南投 

能高 能高 能高 

新高 新高 新高 

八堡圳 八堡圳 八堡圳 

彰化 彰化 彰化 

北斗 北斗 北斗 

竹山 竹山 竹山 

台南州 

(計 7) 

新豐 

嘉南 

大圳 

嘉南 

斗六 

新化 

新營 

嘉義 

斗六 

虎尾 

公共埤圳嘉南

大圳 

高雄州 

(計 7) 

 

曹公圳 

高雄 高雄 

岡山 

旗山 

屏潮 

枋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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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 

恆春 

台東廳 

(計 3) 

卑南 台東 台東 

關山 關山 關山 

新港 新港 新港 

花蓮港廳 

(計 3) 

花蓮港 花蓮港 花蓮 

鳳林郡 鳳林郡 鳳林 

玉里 玉里 玉里 

總計 50 38 39 

資料來源：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台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

考察(1941-1956)〉，收入許雪姬主編，《台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台北：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頁145-146。 

附表2、台中地區農業會會長、理監事名單 

名

稱 

職 

稱 
會長 副會長 理事 監事 

台中州 

農業會 
森田俊介 福田祐一 

畠中市藏、田畑政男、砥上次

男、山下若松、山下益治、大

井又次、谷口龍夫、衛藤今

生、渡部政鬼 

山田三平、芳澤

煉平、吉滿敬勝 

西屯庄 

農業會 
西村文夫 廖德照 

張進澄、張壽斌、廖上萬、廖

豐能、安永宏、西村隆德 

張謙、何順傳、

何坤成 

霧峰庄 

農業會 
林猶龍 林戊己 

長林正芳(林元吉)、林孝佑(林

夔龍)、竹田星一(陳西庚)、謝

宗賢、林水枝、曾申甫、林松

林 

王烈嗣、賴平

進、新山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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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庄 

農業會 
長岡均三郎 林春木 

吳泗滄、紋谷榮作、永田明

道、吉本正義、陳炳煌 

柳川鍊太郎、林

秋水、黃龍 

大里庄 

農業會 
保坂秋次郎 市田坦次 

松山龍二、大山秀光、小林正

輝、林汝標、謝式溏、盧任貴 

林啟焰、林再

壁、陳春開 

大平庄 

農業會 
辻松太郎 林垂章 

余得連、林春山、林傳福、陳

鐘奇、廖德福、黃文瑞 

黃萬福、楊萬

福、謝秋木 

南屯庄 

農業會 
岸本憲一 林清雲 

竹田茂雄、林省三、張聘三、

陳內長光、廖朝樹、清瀨德基 

黃深泉、河本源

一、楊珠浦 

北屯庄 

農業會 

竹林傳造 

(林傳旺) 

竹林新一 

(林拔新) 

林阿闊、賴天生、賴煥章、富

田清、林清正 

陳振池、賴汝

洲、林深淵 

台中市 

農業會 
山下若松 

天野雅樂之助、 

林湯盤 

栗原大郎、林澄坡、林慶、甲

木豐吉、賴德華 

佐藤遙、林祐

生、林金峰 

說明：黃深泉、佐藤遙二名因文獻記載模糊，仍待查證。 

資料來源：《農業會登記簿(台中地方法院)》，「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附表3、戰後初期水利組織首長 

日治 

水利 

組合 

名稱 

戰後名稱變更情形暨首長 日治 

水利 

組合 

名稱 

戰後名稱變更情形暨首長 

接管委員會 

時期 
(1945-1946) 

農田水利 

協會 
(1946-1948) 

接管委員會 

時期 
(1945-1946) 

農田水利 

協會 
(1946-1948) 

1 
宜

蘭 

黃添壽 

朱正宗 

吳焰樹 

吳焰樹 2 
基

隆 
缺 林石發 

3 
羅

東 
藍淥淮 藍淥淮 4 

淡

水 
缺 盧阿山 

5 
蘇

澳 

廖富本 

謝樹德 
林奠邦 6 

新

竹 

張順慶 

鄭昌英 
鄭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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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

山 
缺 陳和由 8 

竹

南 
缺 黃明發 

9 
桃

園 
呂新進 呂新進 10 

苗

栗 
缺 劉闊才 

11 
大

溪 

張青雲 

 

張青雲 

彭炳和 

謝武烈 

12 
豐

榮 
張文德 張文德 

13 
湖

口 

馮乾裕 

黃作仁 

黃作仁 

徐元錡 
14 

東

勢 

賴雲清 

廖慶年 
廖慶年 

15 
南

投 
缺 林崧雨 16 

大

屯 
張文珪 張文珪 

17 
能

高 
缺 許財丁 18 

后

里 
張銀河 張銀河 

19 
新

高 
賴江和 賴江和 20 

大

甲 
缺 陳後成 

21 
竹

山 
黃啟奏 黃啟奏 22 

苑

裡 
缺 陳南輝 

23 
斗

六 
 謝堡丁 24 

嘉

南 
袁國欽 袁國欽 

25 
高

雄 
謝東閔 黃達平 26 

台

東 
缺 王汝芥 

27 
瑠

公 
黃逢時 

黃逢時 

劉鐵甲 
28 

七

星 

潘光楷 

黃純青 

林振聲 

林振聲 

 

說明：中壢、新莊、彰化、八堡、北斗(彰化農田水利會前身)、關山、新港(台東農田水

利會前身)，花蓮、玉里、鳳林(花蓮農田水利會前身)，文山等缺乏名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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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宜蘭農田水利會編，《宜蘭水利開發與圳路史專輯》，頁13-14；北基農田

水利會提供；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編，《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誌》(桃園：台灣

省桃園農田水利會，1995)，頁47-75；http://www.smia.gov.tw/introduce.asp(引用日期

2012/2/15)；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編，《台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會誌》，頁8-10；台灣

省苗栗農田水利會編，《重修苗栗農田水利會誌》(苗栗：台灣省苗栗農田水利會，1993)，

頁582-584；台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員會，《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會誌》(臺

中市：臺灣省臺中農田水利會，2009)，頁580-602；台灣省南投農田水利會提供；台灣

省改進各地水利委員會指導委員會編，《台灣省各地水利委員會改進工作總報告》(台

北：台灣省改進各地水利委員會指導委員會，1965)，頁232；葉惟鎮，《南投縣志卷四

經濟志(農業篇、水利篇)》(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10)，頁99-103；台灣省彰化農

田水利會編，《台灣省彰化農田水利會會誌》(彰化：彰化農田水利會，2000)，頁17；

台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誌編纂委員會編，《台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誌》(雲林：台灣省

雲林農田水利會誌編纂委員會，1999)，頁50-51；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編輯委員會，

《台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頁227-230；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員會，

《台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頁17、553-560；台灣省屏東農田水利會會誌編輯委

員會，《台灣省屏東農田水利會會誌》(屏東：台灣省屏東農田水利會，1997)，頁10-12；

台灣省台東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委員會編，《台灣省臺東農田水利會會誌》(台東：台

灣省台東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委員會，1990)，頁10、36-45；花蓮農田水利會提供；「農

田水利局瑠公農田水利協會會長劉鐵甲派任案」，〈農田水利局人員任免〉，國史館台

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03234094178；〈臺中水利組合

人員任免〉，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

00303234130004；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編，《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特輯》(台北：台

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1971)，頁9-10；七星農田水利會提供、何思瞇提供。 

附表4、台灣省農會第1屆理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略歷 

理事長 黃純青 七星區長、省參議員、台灣產業組合元老 

常務理事 廖學義 台北帝大農學部畢業、大和物產、省農業會總務部長 

理事 洪火煉 產業組合長、台中縣農會理事主席 

理事 吳見草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高雄縣農會理事主席 

理事 馬有岳 省參議員、花蓮縣農會理事主席 

理事 劉明朝 東京帝大畢業、省參議員、產業金庫理事長 

理事 陳清桔 日本中央大學畢業、高雄縣農會理事 

理事 林猶龍 商科大學畢業、華南銀行常務理事 

理事 謝文程 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台北縣農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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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陳瑞鳳 台北中學畢業、新竹縣農會理事 

理事 蕭振瓊 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台北縣農會理事主席 

理事 許金圳 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台中縣農會監事 

理事 李茂炎 台中第一中學畢業、台南縣農會理事 

理事 洪炳昆 京都帝大經濟部畢業、台灣省農(業)會第一經濟部長 

理事 蔡源法 福建省立高級農學畢業、台南縣農會常務理事 

候補理事 梅  獅 嘉義市農會理事主席 

候補理事 林金鐘 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畢業、高雄縣農會理事 

候補理事 盧根德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台北縣農會理事 

候補理事 楊國清 師範學校畢業、新竹市農會監事 

候補理事 李君曜 彰化市農會理事 

監事 姜瑞昌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台灣茶葉株式會社社長 

監事 楊雲祥 信用組合長、台南縣農會理事 

監事 林湯盤 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台中市農會主席 

監事 劉棟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屏東市農會理事主席 

監事 黃瑞宗 台中商業學校畢業、台東鎮農會常務理事 

監事 蕭有泉 國民學校畢業、澎湖縣農會理事 

監事 賴兩塗 商業學校畢業、基隆市農會理事 

候補監事 郭石頭 澎湖縣農會常務理事 

候補監事 葉祺澤 台東縣農會理事 

候補監事 林茂盛 花蓮縣農會理事 

說明：本表人物經歷根據檔案上記載與農會相關部分。 

資料來源：〈據呈送組織總報告表希即依照前電更正呈核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號006900350066-006900350072；〈呈送本會代表大

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檔號217900350020；〈台灣省農業會理事候選人更改核示案〉，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典藏號003122100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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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integration and takeover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and farmers’ associations in wartime and postwar 

Taiwa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and farmers’ 

associations were the principal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changed its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Taiwa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of food. To better control the 

water consumption in each area, more than 100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were forced to merge into 38. Many agricultural groups were integrated 

by force, and later were given the task to serv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forced procurement of food.  

    The personnel reshuffle in these two types of associations was 

carried out alongside the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 As a result, the 

Japanese chief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held the posts of chairmen of 

these associations. While the expulsion of the Taiwanese from these 

associations was not mandatory, the Taiwanese members still consisted 

of the majority of the board of councilors. However, the lowest-level 

farmers’ associations, which were very much based in local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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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me subordinates to the Japanese chairmen who at the same time 

were chiefs of local administrations. 

    Aft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in 1945, local 

administrative chiefs continued to hold the posts of chairmen of the two 

types of associations, but poll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ose who had considerable power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s quickly took charge of the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while 

the old leaders of Taiwanese local societies regained their control of the 

farmers’ associations. 

Keywords: irrigation association, farmers’ association, total war, takeover 

 

 


